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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潮世代經濟安全保障 

--財產信託實證研究 

李瑞金．洪國程 

壹、前言 

由於台灣地區醫藥衛生進步，老年人

口相對數與絕對數隨國民平均餘命延長、

少子女化呈顯著增加的趨勢。自 1993年台

灣地區 65歲以上人口比率首度超過 7%高

齡化國家(aging nation)門檻，2008年 9月，

老年人口比率提高至 10.3%（約 236 萬

人），未來社會人口老化現象愈趨明顯；另

依「中華民華台灣地區民國九十五年至一

百四十年人口」中推計報告顯示，2016年

老年人口將開始超越「0-14歲」之兒童人

口（約 303萬人），當 2030年嬰兒潮世代

(Baby Boomers Generation)（註 1）人口全

部進入老年後，老年人口比率將高達

23.9%（約 543萬人），屆時每五人中約有

一位為 65歲以上之老人，且多數高齡者為

嬰兒潮世代族群。 

人口結構的變化，加之工業化社會所

造成的社會變遷，使得家庭結構與家庭傳

統價值產生改變。內政部統計處(2005)資

料顯示，民國 82年至 94年間，「與子女同

住」之比例由 67.17%逐年下降至 61.06%；

而「僅與配偶同住和獨居」同一期間由

29.1%上升至 35.86%；另根據台灣地區

1993年社會意向調查報告指出，傳統奉養

父母觀念已逐漸淡化，有 45.4%的受訪者

不同意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且高達

26.6%的受訪者不願意在經濟方面奉養父

母。傳統孝親倫理逐漸瓦解，高齡者晚年

經濟生活仰賴子女奉養已漸困難，唯有自

立自強、財產自主，晚年生活才有保障。 

此外，隨著年齡增長、生理與心理機

能衰退，易引發嚴重或多重慢性疾病， 一

旦老人身心處於不穩定、不健康的狀況，

將造成生活自理之困難，使得老人財產易

遭受他人詐騙、盜領，形成財務虐待之危

機。各縣市老人遭受財務濫用比例雖僅佔

老人保護個案 2.05%，由於老人財務被剝

削缺乏一致性指標及法律上的釋義，導致

各縣市在分類統計時標準不一（李瑞金，

2000；劉旭娟，2001）；加之傳統「家醜不

可外揚、法不入家門」之觀念，推測仍有

許多遭受財務虐待(Financial abuse)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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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入統計。 

在老人財務虐待通報案件中，失智、

失能的老人財產最容易遭受子女或他人不

當使用（李瑞金，1999）。另根據世界各國

對失智症盛行率調查，在 65歲以上之老年

人口中，約有 5%～6%的老人患有失智

症，而每增加 5歲，其盛行率約增加一倍

（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2006；邱銘

章、湯麗玉，2006），以台灣地區 236萬老

年人口估算，目前約有 11萬至 14萬餘老

人罹患失智症；至 2030年嬰兒潮世代全數

進入老年，推估老年失智人口將達 27萬至

32萬人之多，屆時許多老人可能因心智能

力與思考判斷喪失，而成為遭受財務虐待

之高危險群。不論工業化社會帶來之社會

變遷或年老所造成身體機能之自然衰竭，

若未能在身心健康時，妥善規劃將來財產

使用方式，使財產容易成為他人覬覦之對

象，直接衝擊基本生活的維持，危及晚年

生活品質與生命安全。 

「信託」是一種法律行為，藉由高度

的信賴關係將財產交由專業人員（受託人）

管理，而受託人亦僅為受益人之利益管理

運用信託財產。我國信託法於民國 85年由

總統公佈開始施行，始有正式法源之依

據，而信託業法於民國 89年 6通過，同年

7 月開始施行，此後才有信託業者開始規

劃、設計信託商品。政府明白未來若能鼓

勵老人將財產交付信託業者代為管理，將

可預防老年因財務問題而衍生的各種危

機，根據民國 89年內政部「老人財產信託

可行性之研究」調查結果發現，多數老人

將財產交付信託之意願不大，其一因所賺

的錢不夠多，無法達到信託金額的門檻；

其二與國人傳統觀念有關，多數老人習慣

自己管理財產，認為把錢擺在身邊才有安

全感與自主權（李瑞金，2000）。此外，因

接受資訊的管道有限，短時間內改變想法

並接受新觀念實有困難，政府欲藉由財產

信託制度作為保障國人晚年經濟安全之政

策仍有許多問題需克服。 

目前台灣嬰兒潮世代人口約 622萬，

佔總人口 27%，為人口最多的一代。相對

於上一輩老人，嬰兒潮世代教育程度提

升，思想觀念開放，雖然年紀已邁入中高

齡，心態和外表仍活力十足，除了外在的

收入，其思考模式、對事情的看法及態度

與當今老人皆有很大差異，已打破傳統上

對「老人」的刻板印象，對於財產信託制

度之推行亦帶來新的契機。本文主要目的

為了解嬰兒潮世代之財產管理態度及接受

度，並探討高齡者管理財產所面臨之困境。 

貳、文獻探討 

一、嬰兒潮世代之特質與現況 

關於「世代」之定義，Solomon (1995)

以社會學的標記(marker)界定一世代的重

要事項，並將這些標記視為形成世代價值

觀差異的重要集體經驗，因此「世代」為

經歷相同的流行文化、經濟狀況，國家政

策、歷史事件…等生活在同一時期、處於

相同生命階段的一群人。 

1946 年嬰兒潮開始出生正值台灣光

復時期，成長期間經歷了 1968年--九年國

民教育、1969 年--十大建設、1976 年--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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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率 13.86%創新高、1987 年台灣解

嚴...等台灣重大歷史事件，見證臺灣由貧

至富之快速成長期，大環境急速變遷形塑

其在婚姻狀態、教育程度、個人收入、家

庭收入等多面向不同於傳統世代的特質

（黃識銘，1999；盧羿廷，2004；宋東，

2005）。  

(一)高教育程度 

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影響個

人認知及行為的建構。中國傳統男尊女卑

的觀念，衍生出重男輕女的社會價值觀，

女性本身才華受到壓抑、難以發揮，然女

性受教機會之劣勢在 1950年代以後，教育

快速的擴張過程當中逐漸產生改變。隨著

台灣地區教育政策之推動與演變，受教對

象為所有學齡兒童且不分男女，全國接受

教育之人口大增，女性受教機會更因此開

始獲得保障，嬰兒潮世代正好搭上此教育

政策列車。 

台灣地區嬰兒潮世代受教人口（40-59

歲）不論男女皆較傳統世代為高（60歲以

上），進一步檢視性別之差異：在男性方

面，40-50歲「高中職」人口比 60歲以上

人口多了 17.5%，「大專及以上」人口則

多了 13.5%；女性方面，40-50歲「高中職」

人口比 60歲以上人口多了 26%，「大專及

以上」人口則多了 14.2%，可見嬰兒潮世

代之教育程度「國中及以下」人數雖較傳

統世代少，但受教人口卻轉移到「高中

職」、「大專及以上」較高等之教育，受

高等教育人數之比例高於傳統世代，其中

女性受高等教育機會更是大幅提升（行政

院主計處，2007）。 

(二)經濟獨立  

美國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資料顯示，2001年美國 54歲

以上人口所擁有的資產比年輕人多一倍；

美國大都會人壽成熟市場研究院(MetLife 

Mature Market Institute, 2005)調查指出，龐

大的嬰兒潮世代每年消費金額達兩兆美

元，是年輕族群的一倍（宋東，2005）；而

台灣嬰兒潮世代從小接受教條式的教育，

養成唯有勤奮工作才能成功的習慣，因此

許多人成為後來各行業中的精英，長期而

穩定的經濟收入使之成為現今有錢的一代

（陳德文，1999），其所累積之財力不但較

傳統世代多，甚至當今年輕一輩之族群也

無法比擬。 

由表一資料顯示，台灣地區 50-64 歲

（屬嬰兒潮世代）經濟來源以「工作收入」

最多，佔 70.4重要度，其次為「子女奉養」

佔 23.2重要度，與 65歲以上（傳統世代）

相對照，此二年齡層「工作收入」差距達

54.2 個重要度（91 年差距為 52.3 個重要

度）；在「子女奉養」上，此二年齡層之

差距也有 30.2個重要度（91年差距為 22.4

個重要度），由此可知，嬰兒潮世代仰賴

自己「工作收入」作為經濟來源，甚至作

為養老之生活所需有一定的自信，與一般

65歲以上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為「子女奉

養」不同，兩代間經濟實力之差異顯然可

見。 

此外，91-94 年間，65 歲以上老人之

經濟來源仰賴「子女奉養」增加 1.7 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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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度，而「儲蓄或投資」減少 1.4 各重要

度，雖然「工作收入」比例也增加，但差

距不如「子女奉養」及「儲蓄或投資」，

代表經濟來源為自己儲蓄與投資之傳統老

人漸少，多數老人過度仰賴子女，一且子

女停止供應父母經濟來源，其晚年生活安

全岌岌可危，此結果明顯看出兩代間對於

晚年之經濟來源態度不同。 

表 1：台灣地區 50 歲以上國民之主要經濟來源                  單位：重要度 

 工作 
收入 

儲蓄或 
投資 

子女 
奉養 

退撫金或
保險給付 

社會或親
友救助 

政府救助
或津貼 

其他 

91年        

  50-64 歲 67.5 10.3 29.3 6.5 0.5 1.2 0.5 

  65 歲以上 15.2 12.2 51.7 17.4 0.6 22.9 0.5 

94年        

  50-64 歲 70.4 11.3 23.2 6.9 0.9 2.3 0.5 

  65 歲以上 16.2 10.8 53.4 14.2 0.6 33.3 0.4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2005） 

註：重要度＝（1×主要的比率+1/2×次要的比率）×100 

 

(三)低結婚率 

不婚、晚婚、同居與高離婚率為世界

各國嬰兒潮世代普遍現象，表現於嬰兒潮

世代婦女身上尤為明顯 (Falkingham, 

1995)。英國在 1970年同居比例只有 10%，

1990年第一次結婚之人則有70%人表示曾

有過同居之經驗；不婚、晚婚、同居與離

婚漸增趨勢同樣發生於美國，1960年代離

婚之美國人多為 45 歲以上之夫妻，到了

1970 年代則有 75%的離婚夫妻屬正值

20-30 歲嬰兒潮世代之族群，1990 年代

25-44歲離婚及分居者為 1960年代兩倍以

上(Bouvier & DeVita, 1991)；Light (1988)

報告指出嬰兒潮世代比傳統世代較晚婚與

接受離婚，甚至抱持不婚、單身主義之觀

念，在 1980-1985 年間美國人同居人數亦

從 160萬增加至 220萬，1985年無婚姻契

約住在一起之伴侶約有 5%，由統計數據可

了解嬰兒潮世代正逐漸顛覆傳統人們對婚

姻的定義。 

內政部統計處(2006)「台灣地區十五

歲以上人口婚姻概況」資料顯示，民國 85

至 95 年「未婚人口」由 34.2%略提升至

34.4%，其中嬰兒潮世代男性「未婚人口」

（40-49歲與 50-64歲）較 85年提高了 4.5

與 0.7 個百分點，女性「未婚人口」則提

高了 3.4 與 1.9 個百分點；85 年「已婚有

偶人口」約佔 57.6%，95年則降至 53.7%，

進一步檢視嬰兒潮世代男性「已婚有偶人

口」較 85年降低 8.6與 4.3個百分點，女

性「未婚人口」則降了 7.7與 5.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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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婚人口」方面，85年~95年離婚人

口比例從 3.2%提升至 6.3%，嬰兒潮世代

男性「離婚人口」較 85 年提升 4.3 與 4.9

個百分點，女性「未婚人口」則提升了 5.5

與 5.2 個百分點。整體而言，不論男性或

女性，願意結婚的嬰兒潮世代族群比例均

較整體人口還要低，「未婚人口」、「離婚人

口」比例越來越高，「已婚有偶人口」比例

越來越低，婚姻型態演變與英國、美國極

為相似，高度不穩定的婚姻，使得傳統家

庭型態（核心家庭）的維持受到挑戰。 

(四)低生育率 

1970年代為美國生育率低靡時期，此

時卻正值嬰兒潮世代婦女黃金生育年齡。

此現象並不表示嬰兒潮世代婦女不願生

育，隨著初婚年齡延，生育年齡隨之往後

挪移，延遲進入生命週期(cycle life)的不同

階段，然年齡越大生育越不易，1930-1935

年出生之婦女平均至少需養育 3個小孩，

但嬰兒潮世代婦女平均只生育 2 個小孩

(Bouvier & DeVita, 1991)。 

台灣婦女 30-34 歲生第 1 胎者占

44.6%，35-39歲生第 1胎者占 33.2%，40

歲以上才生第 1 胎者占 31.8%；分析生母

年齡結構發現，生育首胎的生母年齡以

「25-29歲」者占 41.0%最多，平均年齡由

85 年之 26.2 歲，逐年增加為 28.1 歲；生

育第 2胎生母年齡以「30-34歲」者占 36.1%

最多，平均年齡亦由 85 年 28.2 歲增加為

29.9歲（內政部統計處，2006），高齡婦女

屆時若欲再生育已有諸多生理條件之限

制。 

不同世代因成長環境與時代背景不

同，價值觀必存有差異；同世代間生活方

式的也會有所差異，個人所具有之 “特質” 

必然影響其消費行為與消費態度(Solomon, 

1995)。了解嬰兒潮世代人口所擁有的特質

對於「世代」議題之研究相當重要，本研

究藉由各人口變項，探討影響嬰兒潮世代

對財產信託的認知感覺及行動傾向。 

二、我國高齡者管理財產面臨之困境 

(一)傳統核心家庭瓦解 

工業化社會帶來家庭、社會、環境急

劇變遷，使傳統家庭型態產生了變化，根

據行政院主計處(2006)資料顯示，我國核

心家庭比率由 1988年的 59.1%，逐年下降

至 2004年的 46.7%，其次三代家庭比率也

由同時期 16.7%略降至 15.2%，反之，夫

婦兩人或單人所組成的小家庭成長速度最

快，比率分別上升至 14.2%至 9.9%，傳統

三代同堂情形越來越少見，取而代之為夫

婦、單戶家庭盛行，小家庭化的趨勢相當

明顯。家庭型態的改變影響個人日常生活

習慣，由行政院「94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顯示，50~64歲國民認為經濟來源依靠「自

己工作或營業收入」最重要，顯見嬰兒潮

世代逐漸認知 “養兒無法防老” 的事實，

唯有靠自己規劃、主導財產的使用方式，

晚年生活才會有保障。 

(二)失智、失能人口逐年增加 

老人隨著年齡增長，身體與心理功能

逐漸衰退，完全依賴他人生活照顧比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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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增加，易使其處在遭受財務虐待危機的

狀態。 檢視老人財務虐待通報個案，失

智、失能的老人財產最容易遭受家庭成員

或照顧者侵占、詐欺、騙取（李沃實，2003；

台灣失智症協會，2006），屆時許多老人（嬰

兒潮世代）可能因心智能力與思考判斷喪

失而成為遭受財務虐待之高危險群。 

(三)現行法令不夠完備 

『福利國家』肩負老人經濟安全責無

旁貸，然現行法令制度之設計，卻無法因

應高齡者財產可能面臨的危機（李沃實，

2003）。台灣目前相關法令保障高齡者財產

權疏漏之處，分述如下，以加強高齡者建

立預防財產遭受剝削之認知。 

1.老人福利法 

老人福利法於民國 96 年三讀通過新

修法案，在第二章經濟安全專章中，新增

第十四條「為保護老人之財產安全，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其將財產交

付信託」，該條第一項並規定「無法定扶養

義務人之老人經法院宣告禁治產者，其財

產得交付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

之信託業代為管理、處分」，顯然老人福利

法修法後，政府將有主動介入保障失智、

失能老人財產的權利，然而，禁治產自聲

請至宣判時間甚長，宣判期間老人財產可

能已受到侵占。 

2.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為使無能力管理財產之身心障礙者財

產權受到保障，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鼓勵信託業者辦理身

心障礙者財產信託，民國 98年元月修正通

過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八十三條規

定應建立身心障礙者安養監護及財產信託

制度，然政府在推動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

制度過程中態度消極而不明顯，使得第八

十三條之規定未被積極落實（原身心障礙

保護法第 43條），故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尚無法建構完善的高齡者財產管理制度

（註 2）。 

3.精神衛生法 

精神衛生法於民國 79 年開始公佈施

行，該法第三條第一項定義精神疾病為保

護對象，並無法適用於所有老人；且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並未包括

失智、失能之老人，加上該法主要為規範

精神衛生體系及設施之建立，故未能保障

高齡者財產管理之問題（註 3）。 

4.民法 

民法各篇於民國 18 年陸續公佈施

行，其後經過無數次修改才成為現通行之

版本。顯然民法制定當時無法預見今日的

高齡社會，故以高齡者及精神衰退情形為

對象的因應制度於民法中實不存在（王育

慧，2004），勉強能保障失智、失能老人財

產遭受侵害只有民法第十四條，以心神喪

失、精神耗弱而無法處理自己事務為對象

的「禁治產人宣告制度」（註 4），然一律

以剝奪其行為能力因應高齡者遭受財務虐

待之危機並不妥，且精神耗弱輕重程度認

定不易，經禁治產宣告再撤銷的案例不

多，此外，以禁治產制度來支應現財產管

理法令之不足仍有以下問題（李瑞金，

2000；陳惠馨，2001，王正&周麗芳，2001；

周世珍，2003；李沃實，2003）： 



專題論述 
 

社區發展季刊 125 期 134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1)申請過程曠日費時，時效上緩不濟

急 

禁治產自申請至法院宣判期間認定標

準嚴格、手續繁雜，曠日費時，在維護高

齡精神衰退者實務工作上，往往保護的個

案在法院尚未裁定之前即已過世，無法立

即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2)法定禁治產監護人可能無法適任 

根據民法法定禁治產監護人設立順序

之規定，當高齡者被宣判為禁治產人時，

其配偶多半也同為高齡者，其精神機能健

全狀態是否足以勝任法定禁治產監護人殊

堪疑慮；若無配偶，求諸其父母、祖父母…

更難讓人期待，故判斷適合擔任高齡禁治

產者之監護人鮮有存在之可能。 

(3)監督監護人制度功能有限 

禁治產人由法定監護人代為管理財

產，而禁治產人本身缺乏判斷能力而無法

監督監護人，故以”親屬會議”作為監督監

護人，與國外先進國家均要求法院代表國

家介入監護制度相較，我國卻將監護事務

訴諸私法自治，顯然無法充分發揮制度之

功能。 

工業化社會帶來家庭型態的變遷、老

年身體機能衰退造成失智、失能之現象、

對現有法令了解不夠，均使得高齡者極易

成為子女、不肖人士覬覦之對象，詐欺、

侵佔、移轉…等財務性發生危機機率提

高，直接衝擊老人基本生活的維持，危及

晚年生命安全。傳統老人認知中，習慣將

錢財留在自己身邊或交由子女代為處理，

如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傳統理財方式

可能使晚年生活產生財務虐待之危機；然

對受過較高等教育之嬰兒潮世代而言，是

否具足夠敏感度，認知到社會上諸多財務

性之威脅，以建立預防之機制（財產信託）

極為重要。 

三、信託之意涵 

(一)信託之定義 

「信託」起源於英國，是一種財產管

理制度，經過長期的發展已演變成受法律

嚴格規範的財產管理制度，並在歐美國家

被廣泛運用於保障個人財產之安全（方國

輝，1990；陳月珍，1995；王育慧，2004）。

信託法第一條：「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

產權轉移或為其他處分，使信託人依信託

本旨，爲受益人之利益或特定之目的，管

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由此可知信託

存在三個主體，「委託人」、「受託人」、「受

益人」，三者關係如圖一所示：委託人（擁

有財產之人）將信託之財產交給受託人（信

託業者），雙方訂立信託契約，而受託人須

依契約內容管理、處分財產，並按照契約

內容將財產交付受益人（委託人想照顧的

對象）。當照顧對象為自己稱「自益信託」；

為子女或他人稱「他益信託」；若照顧對象

為是以公眾利益為信託目的下之適當團體

或個人稱「公益信託」（方嘉麟，2003；陳

春山，2000；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05；

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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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信託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財產信託手冊(頁 12)，老人福利推動聯盟，2008。 

 

 

信託可以跨越時間協助委託人達成設

立信託的目的，有三個重要概念，1.處理

財產的法律關係，2.受到法律的保障；3.

財產必須交由受託人代為管理；信託契約

按照自己的想法訂立，且財產使用方式一

切遵循契約之內容處分。綜合上述概念及

信託架構中三個主體權利義務關係，可了

解若以信託的方式來管理自身財產，將能

因應現有法令（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礙者

保護法、精神衛生法、民法）保障高齡者

管理財產不足之處，並協助失智、失能老

人或一般健康老人保障老年經濟來源。 

(二)國內老人財產信託相關研究 

國內探討財產信託方面之文章並不

多；全國碩博士論文索引「財產信託」，而

以 “老人” 為特定對象探討之論文只有一

篇：「我國老人財產信託規劃評估之研究」

(劉旭娟，2001)；有關「財產信託」之實

證研究只有兩篇：「老人財產信託可行性之

研究」（李瑞金，2000）、「我國老人財產信

託規劃評估之研究」（劉旭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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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金(2000)在「老人財產信託可行

性之研究」報告中指出，即使老後因身體

功能退化而產生失智、失能現象，仍有半

數以上的老人希望將財產交由自己的小孩

管理；而劉旭娟(2001)「我國老人財產信

託規劃評估之研究」結果認為失智、失能

老人財產應交由子女代管的比例達 50%，

兩份研究結果的相當接近亦同時顯示，傳

統世代因經歷過戰爭，體驗過流離失所的

日子，因此對於錢財看的特別重要，認為

把錢留在身邊才有安全感與自主權，此

外，其接受資訊的管道有限，除非曾接受

過教育，否則短時間內改變想法並接受新

觀念實有困難，所以老人對於立意良善的

財產信託接受度不高，政府、社福及社政

單位在推動財產信託政策，保障國人晚年

之經濟安全，勢必有許多問題仍需克服。 

(三)我國信託業務現況 

國內迄今辦理具有公益性質之信託業

務僅有中央信託局與交通銀行所辦理之

921 遺孤信託，而專門為 “老人” 服務而

設計之信託業務，最早為民國 81年中央信

託局開辦之「安養信託」，在信託法通過之

前，陸續有交通銀行、世華銀行跟進提供

安養信託商品，站在業者角度，與其他信

託商品相較之下，其獲利可說是微乎其微

（李瑞金，2000；王文宇&李淑蓉&楊培

珊，2003），加上國人的信託觀念不若歐美

國家普遍，將財產交付信託並支付信託手

續費的意願不高，因此其他信託業者跟進

意願並不大。 

嬰兒潮世代退休潮即將來臨，其雄厚

的財力，吸引各信託業者的關注，無不把

目光投注在這群 “未來” 的老人身上，對

於政府倡導之財產信託政策產生新的契

機。但是，社會快速變遷使現代人生活越

來越複雜且多樣化，相對地，個人生活需

求也越會來越多，嬰兒潮世代不僅財力雄

厚，其普遍受過高等教育，具備多面向思

考、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事物的能力，據

此，站在信託業者的角度，必然要提出多

樣化的信託商品，才能滿足嬰兒潮世代的

需求。至民國 94 年，台灣信託業者有 54

家，所推出的信託商品依信託依財產持有

形式可分為：(一)金錢信託；(二)不動產信

託；(三)有價證券信託；依財產設立目的

不同可分為：(一)公益信託；(二)私益信

託；信託種類可謂相當多元。 

何種信託適合台灣未來發展呢？中華

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九十四年年報資

料顯示，台灣信託業務資產總額持續成

長，其中金錢信託占受託資產總額比率達

86%，可見金錢信託為信託產業未來主要

的走向；政府方面：社會上詐欺案件屢見

不鮮，所以政府希冀國人藉由財產交付信

託之方式來保障晚年經濟安全；因此考量

信託業者業務之發展及政府政策施行之可

行性，未來推動之信託除採 “金錢” 型式

外，還須具有 “公益” 之精神，如此才能

結合社會福利與財經專業，顧及三方（政

府－信託業者－嬰兒潮世代）之最大利

益，並兼顧保障社會之安全，以現今銀行

所設計之「退休安養信託」為基礎，並深

入瞭解嬰兒潮世代之需求後加以開發，為

將來可行之財產信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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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潮世代除財力雄厚，其教育程

度、婚姻狀況、家庭型態...等許多特質亦

不同於傳統世代，故國內目前已有多家信

託業者鎖定嬰兒潮世代開辦「退休安養信

託」（許高山，2001；羅友三，2003）。然

嬰兒潮世代之特質是否會型塑其對於社會

變遷之高敏感度，如「老人財務虐待案件

層出不窮」、「法律保障財產制度未臻完

善」、「養兒未必能防老」...等，促使其在

退休之際，意識自己須在心智健康時規劃

財產的重要，而考慮將財產交付信託，委

託專人代為理財。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研究動機、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如下： 

 

  

 

 

 

 

 

 

 

 

圖 2：研究架構圖 

 

由圖二顯示，本研究架構分為三大部

分，「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度」及「財

產信託接受度」： 

（一）「人口基本資料」採用「性別」、

「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

及退休後可自由使用之金額」及「目前願

意交付信託之額度」五個人口變項。 

（二）「財產管理態度」由財務濫用、

財產自主性、法律保障財產三層面之認知

程度測量：1.「財務濫用認知」為對社會

中老人遭受財務性虐待事實的了解程度；

2.「財產自主性認知」為測量是否應自行

處理財產；3.「法律保障財產認知」為對

現有保障高齡者法律常識的認識。 

 人口變項 

1.性別 

2.教育程度 

3.婚姻狀況 

4.有無子女 

5.退休後可自由使 

  用之金額 

6.目前願意交付信 

  託之額度 

財產管理態度 

1.財務濫用認知 

2.財產自主性認知 

3.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財產信託接受度 

1.財產信託認知 

2.財產信託感覺 

3.財產信託行動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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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產信託接受度」由對財產信

託的認知(cognition)、感覺(feeling)與行動

傾向(action tendency)三層面測量： 

1.「財產信託認知」為對財產信託的

知識與了解程度；2.「財產信託感覺」為

對財產信託的看法；3.「財產信託行動傾

向」為將財產交付信託之意願。 

二、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人口變項的受訪者對財

產管理態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人口變項的受訪者對財

產信託接受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度及

財產信託接受度有顯著相關。 

假設四：人口變項與財產管理態度對

財產信託接受度有顯著影響。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公務人員及教職人員為對

象，採問卷調查及態度量表進行資料之蒐

集。在抽樣方面，母體係依據台南市公務

機關、學校正式職（教）員年齡結構符合

嬰兒潮世代出生（40-49歲及 50-59歲）之

人員，計 4,509人為研究母體（表二）；抽

取樣本數設定 95%的信心水準及不超過

5%的抽樣誤差為原則，以任一比例之最大

可能變異( 5.05.0 × )考量，故推算合理樣本

數為 384人，占母體比例 8.5%，推算公式

如下：  

 

n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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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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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台南市公務機關、學校正式職（教）員年齡結構表            單位：人 

 29 歲以下 30-39 歲 40-49歲 50-59歲 60 歲以上 總 計 

市政府及市府

所屬單位 
147 1,395 1,568 508 31 3,649 

高中(職)、國

中小教師 
826 1,815 1,927 506 33 5,107 

總   計 973 3,210 3,495 1,014 64 8,756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6）； 

註：1 此表未包含其他縣市設於台南市之所屬機關人員。 

    2.市府所屬單位包括稅捐稽徵處、警察局、消防局、衛生所、衛生局及所屬縣市立醫院、環

境保護局、地政/戶政事務所、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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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比例分層抽樣原則進行樣本

抽取計 384人，各層樣本分配如表三，進

一步對樣本進行「適合度檢定」(goodness- 

of-fit test)，檢定結果未達顯著（
2

x =2.66，

p >.05），顯示樣本結構近似母體，故根

據樣本研究結果能推論至母體。 

表 3：樣本分配表                                              單位：人 

 母體（40-59 歲） 樣本（8.5%） 

市政府及市府所屬單位 2,076 176 

高中(職)、國中小教師 2,433 208 

總     計 4,509 384 

 

四、研究測量工具 

政策可行性高低與民眾對該項政策所

持態度有關，本研究採用「態度量表」

(attitude scale)進行調查。除蒐集相關文獻

資料作為本量表之題項，並參考台北大學

劉旭娟(2001)碩士論文編製之我國老人財

產信託規劃評估之研究態度量表作為本研

究問卷，主要分為「人口基本資料」、「財

產管理態度量表」、「財產信託接受度量表」

三部份。 

五、分析方法 

本研究欲探討嬰兒潮世代對於老後財

產交付信託之意向，採量化研究分析之，

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包括： 

1.描述統計分析：以次數和百分比呈

現「受訪者背景」各人口變項。 

2.t檢定及 F檢定：由各「人口變項」

分別對「財產管理態度」三個分層面（財

務濫用、財產自主性、法律保障財產）及

「財產信託接受度」三個層面（認知、感

覺、行動傾向）進行檢定，分析哪些特質

受訪者對量表項目產生顯著差異。 

3.Pearson 積差相關(r)及點二系列相

關（ pbr ）：針對「財產管理態度」三個層

面（財務濫用、財產自主性、法律保障財

產）和「財產信託接受度」三個層面（認

知、感覺、行動傾向）進行相關分析，以

了解「財產管理態度」與「財產信託接受

度」在哪些層面上呈顯著相關。 

4.多元迴歸：「財產信託接受度」為依

變項，先以受訪者「人口變項」為自變項

（轉換為虛擬變項），顯示其對依變項的影

響，然後再依序投入「財產管理態度」（財

務虐待、財產自主性、法律保障財產）三

個中介變項，分析其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

響情形。 

肆、分析結果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有效樣本計 384人，問卷基本

資料包括性別、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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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子女、職業別及退休後可自由使用之金

額等六個變項，樣本特性如表四。 

(一)性別：受訪者共 384人，「男性」

受訪者有 142人，佔全部受訪者 37.0%；「女

性」受訪者則有 242 人，佔全部受訪者

63.0%。 

(二)教育程度：最多為「大學(專)」畢

業之受訪者，佔全部受訪者 73.8% 

(N=282)；其次為「研究所以上」，佔 18.8% 

(N=72)；最少為「高中 (職)」，佔 7.8% 

(N=30)；因本研究受訪者均為公教人員。 

(三)婚姻狀況：「已婚」佔全部受訪者

70.8% (N=272)為最多；其次為「未婚」，

佔 27.1% (N=104)；而「離婚」最少，佔

2.1% (N=8)。 

(四)受訪者有無子女：「有子女」之受

訪者佔 66.1% (N=254)；「無子女」之受訪

者佔 33.9% (N=130)。 

(五)受訪者自工作崗位退休後，可自

由使用之金額（包括個人儲蓄、退休金

等）：最多為「500 萬以上」，佔 28.9% 

(N=111)；其次為「401-500萬」，佔 25.3% 

(N=97)，最少為「200萬以下」，佔 11.5% 

(N=44)。超過一半以上受訪者表示退休後

能自由使用之金額超過 400萬，顯見其退

休後財務狀況頗佳。公教人員退休後之財

務狀況相對是健全、不須令人擔憂的。 

(六)受訪者目前願交付信託之額度：

最多為可使用金額的「1/2財產交付信託，

佔 33.1% (N=127)；其次為「1/3財產交付

信託」，佔 28.9% (N=111)，「全部財產均交

付信託」，僅 1.6% (N=6)，統計結果顯示：

多數受訪者對財產信託持 “部分”信託之

態度，共佔 81.5%；「不考慮信託」則佔

18.5% (N=71)。 

表 4：受訪者基本資料 

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男 142 37.0 
性  別 

女 242 63.0 

高中(職) 30 7.8 

大學(專) 282 73.4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72 18.8 

已婚 272 70.8 

未婚 104 27.1 婚姻狀況 

離婚 8 2.1 

有 254 66.1 
有無子女 

無 130 33.9 

200 萬以下 44 11.5 退休後可自由

使用之金額 201-300 萬 58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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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項  目 人  數 百 分 比 

301-400 萬 74 19.3 

401-500 萬 97 25.3  

501 萬以上 111 28.9 

全部信託 6 1.6 

 1/2 財產交付信託 127 33.1 

1/3 財產交付信託 111 28.9 

1/4 財產交付信託 54 14.1 

不考慮信託 71 18.5 

目前願交付信

託之額度 

其他金額 15 3.9 

 

二、不同人口變項對財產管理態度之

差異分析 

由表五統計資料顯示，嬰兒潮世代人

口變項對財產管理態度差異分析，六個人

口變項對財產管理態度皆產生顯著差異。 

(一)不同「性別」受訪者對財產自主性認

知有顯著差異存在 

「男性」對於財產自主性之認知較「女

性」高。推究其原因可能為，嬰兒潮世代

雖有許多特質不同於傳統世代，但在一個

世代時間內，觀念難以全部移轉，仍保有

些許傳統男尊女卑之觀念，女性對於財產

自主之意識，依舊會考量丈夫、子女及家

庭...等其他因素，故女性對於財產自主性

之認知較男性低。 

(二)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對財務濫用

認知有顯著差異 

教育程度在「研究所以上」之受訪者

對財務濫用認知得分，皆顯著高於「高中

（職）」及「大學（專）」，代表教育程度越

高，財務濫用認知得分亦越高。研究結果

可推論，教育程度的高低確實會影響個人

對於財務濫用事件的判斷，教育程度越

低，越容易將財務濫用事件誤判為一般、

正常的事件，故財產遭受威脅的機會也就

越高。 

(三)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對法律保障

財產認知有顯著差異 

「離婚」者對法律保障財產之認知，

皆顯著高於「未婚」及「已婚」者。此研

究結果可推論，目前為離婚之嬰兒潮世代

已屆中高齡，生活必需仰賴自己，甚至還

有子女教育、奉養父母...等問題，經濟負

擔相對加重，故對於有關保障財產權益之

法令必然較未婚及已婚受訪者還要關注，

以保障自己晚年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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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無子女」之受訪者對法律保障財

產認知有顯著差異 

「無子女」之受訪者對法律保障財產

認知較「有子女」之受訪者高。此研究結

果可推論，無子女之嬰兒潮世代現已邁入

中高齡、即將退休之階段，退休後無子女

協助照料往後的生活，唯有維持己身經濟

之安全，晚年生活才會有保障、有尊嚴，

故對於保障財產權益法令之關注較有子女

之受訪者還高。 

(五)「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額」不同之受

訪者對財產自主性認知有顯著差異 

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額在「401-500

萬」之受訪者對財產自主性之認知，顯著

高於「200萬以下」、「201萬-300萬」及「301

萬-400萬」之受訪者。根據研究分析結果，

並結合此部份量表之題項推論，退休所得

達一定水準之嬰兒潮世代，對於財產自主

性的意識越高，並認為財產由自己來管

理、規劃，才是最能保障晚年經濟安全的

方法。 

(六)「目前願意接受信託額度」不同之受

訪者對財務濫用認知有顯著差異 

將財產「全部交付信託」之受訪者對

財務濫用之認知，高於「不考慮信託」者；

「1/2財產交付信託」高於「1/4財產交付

信託」及「不考慮信託」者；「1/3 財產交

付信託」高於「1/4財產交付信託」及「不

考慮信託」者。顯見目前願意接受信託額

度越多之受訪者，對財務濫用之認知程

度，高於目前願意接受信託額度較少之受

訪者。 

表 5：不同人口變項對財產管理態度差異分析表 

 性 別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有無子女 
退休後可自由

使用之金額 

目前願意交付

信託之額度 

財產濫用認知 -0.154 11.270*** 1.527 -1.354 0.964 5.034*** 

財產自主性 

認知 
3.410* 0.918 1.026 1.618 3.118* 1.368 

法律保障財產 

認知 
-1.270 0.074 5.211** -1.981* 0.471 1.879 

財產管理態度 1.529 2.842 2.706 -0.982 1.907 0.821 

*p＜.05  ***p＜.01 

 

三、不同人口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

之差異分析 

嬰兒潮世代人口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

度差異分析結果，顯示「教育程度」、「有

無子女」、「目前願意接受信託之額度」之

變項對信託接受度有顯著差異；而「性

別」、「婚姻狀況」、「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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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等變項對信託接受度無顯著差異（表

六）。 

(一)不同「性別」受訪者對財產信託接受

度無顯著差異 

受訪者性別的不同，在「財產信託認

知」、「財產信託感覺」、「財產信託行動傾

向」及「財產信託接受度」層面上產生差

異，此結果推翻原有之假設，顯示嬰兒潮

世代對於財產信託的看法、了解程度與是

否會將財產交付信託理財之態度，並不會

因為性別不同而有差異。 

(二)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對財產信託

接受度有顯著差異 

「研究所以上」及「大學（專）」受訪

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皆高於「高中」之受

訪者。在分量表上，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

對財產信託認知有顯著差異，「研究所以

上」受訪者對財產信託的認知，高於「高

中（職）」之受訪者；此外，在財產信託行

動傾向分量表上，亦因受訪者教育程度之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研究所以上」及「大

學（專）」受訪者對財產信託行動傾向，皆

高於「高中（職）」之受訪者。 

財產信託為一委託專人理財設計，與

傳統將錢財留在身邊的理財習慣有很大不

同，故傳統老人對財產信託接受度並不

高，甚至不明白何謂 “信託” ；然嬰兒潮

世代受高等教育之比例遠高於傳統世代，

諸多觀念必然較傳統世代新且吸收快速，

因此嬰兒潮世代對此新興理財方式之接受

度必然較傳統世代高，且教育程度越高之

嬰兒潮世代，對於財產信託的了解及接受

度亦越高。 

(三)不同「婚姻狀況」之受訪者對財產信

託接受度無顯著差異 

受訪者婚姻狀況的不同，在「財產信

託認知」、「財產信託感覺」、「財產信託行

動傾向」及「財產信託接受度」不會產生

差異，此研究結果推翻原有之假設，顯示

出嬰兒潮世代對於財產信託的看法、了解

程度與是否會考慮將財產交付信託之態

度，並不會因為婚姻狀況的不同而有差異。 

(四)「有無子女」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行

動傾有顯著差異 

「無子女」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行動

傾向較「有子女」之受訪者高。可能無子

女之嬰兒潮世代不久將從職場上退休，其

退休後之生活並無子女協助規劃與照料，

只能依靠自己和另一伴年輕時的積蓄與退

休金，作為晚年生活安全的保障；而財產

交付信託能防止財產遭受不肖人士詐騙，

或自己在失能、失智時做出不當之處分，

故無子女之受訪者為保障晚年經濟安全，

將財產交付信託之行動傾向較有子女之嬰

兒潮世代的意識要高。 

(五)「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額」不同之受

訪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無顯著差異 

受訪者不會因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額

之不同，在「財產信託認知」、「財產信託

感覺」、「財產信託行動傾向」及「財產信

託接受度」整體層面上產生顯著差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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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推翻原有之假設，顯示出嬰兒潮

世代對於財產信託的看法、了解程度及是

否會將財產交付信託之態度，並不會因為

退休後可自由使用金額之不同而有差異。 

(六)「目前願意接受信託額度」不同之受

訪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有顯著差異 

「全部交付信託」、「1/2 財產交付信

託」及「1/3財產交付信託」之受訪者對財

產信託接受度，高於「1/4財產交付信託」

及「不考慮交付信託」者；而「1/4財產交

付信託」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高

於「不考慮信託」者。 

目前願意接受信託額度不同之受訪者

在三個分量表上皆有顯著差異性。在財產

信託認知分量表層面：「全部信託」、「1/2

財產交付信託」及「1/3財產交付信託」受

訪者對財產信託之認知，高於「1/4財產交

付信託」及「不考慮信託」者；而「1/4

財產交付信託」受訪者對財產信託之認

知，高於「不考慮信託」者。 

在財產信託感覺分量表上：「全部信

託」受訪者對財產信託的感覺，高於「不

考慮信託」者；「1/2 財產交付信託」受訪

者對財產信託的感覺，高於「1/3財產交付

信託」、「1/4財產交付信託」及「不考慮信

託」者；「1/3 財產交付信託」受訪者對財

產信託的感覺，高於「1/4財產交付信託」

及「不考慮信託」者；「1/4財產交付信託」

受訪者對財產信託的感覺，高於「不考慮

信託」者。 

在財產信託行動傾向分量表層面：「全

部交付信託」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之行動

傾向，高於其他所有變項之受訪者；「1/2

財產交付信託」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之行

動傾向，高於「1/3 財產交付信託」、「1/4

財產交付信託」、「不考慮信託」及「其他

金額交付信託」者。換言之，目前願意接

受信託額度越高之受訪者，對財產信託接

受度之態度皆顯著高於信託額度較少者。 

表 6：不同人口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差異分析表 

 
性 別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有無子女 

退休後可
自由使用
之金額 

目前願意
交付信託
之額度 

財產信託認知 1.681 4.037* 0.639 1.318 0.220 8.194*** 

財產信託感覺 1.626 1.768 1.648 1.889 0.955 11.290*** 

財產信託行動 

傾向 
0.446 3.293* 1.022 -2.483* 0.276 46.808*** 

財產信託接受度 1.255 4.155* 0.017 -0.499 0.481 37.491*** 

*p＜.05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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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度及財產

信託接受度之相關分析 

嬰兒潮世代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

度、財產信託接受度三層面皆呈部分顯著

相關，分述如下： 

(一)受訪者人口變項與財產管理態度有顯

著相關 

在「財務濫用認知」層面：與受訪者

的「教育程度」呈顯著正相關、而和「目

前願意交付信託之額度」呈顯著負相關，

即教育程度越高及目前願意交付信託額度

越多之受訪者，對於財務濫用認知之判斷

能力也越高。  

在「財產自主性認知」層面：與受訪

者的「性別」呈顯著負相關，即受訪者若

為男性，其財產自主性認知越高。 

在「法律保障財產認知」層面與「婚

姻狀況」呈顯著正相關存在，亦即婚姻狀

況為未婚或離婚之受訪者，其法律保障財

產之認知越高；此外，受訪者「子女有無」

與「法律保障財產認知」亦呈顯著正相關，

換言之，無子女之受訪者，其法律保障財

產認知亦越高，整體而言，除「退休後可

自由使用之金額」與「財務濫用認知」、「財

產自主性認知」、「法律保障財產認知」三

分量表皆未達顯著相關外，受訪者人口變

項與財產管理態度皆存在部分顯著相關，

研究結果代表嬰兒潮世代人口變項與財產

管理態度有關聯（表七）。 

表 7：受訪者人口變項與財產管理態度之相關摘要表 

      財產管理態度 

基本特質 
財務濫用認知 財產自主性認知 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性       別 .008 -.176** .065 

教 育 程 度 .166** -.059 -.009 

婚 姻 狀 況 .073 -.069 .143** 

有 無 子 女 .062 -.083 .101* 

退休後可自由 

使用之金額 
.034 .083 -.011 

目前願意交付 

信託之額度 
-.236** .078 .09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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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人口變項與財產信託接受度有

顯著相關 

受訪者「退休後可自由使用之金額」

與「財產信託認知」、「財產信託感覺」、「財

產信託行動傾向」三分量表皆呈顯著正相

關，亦即，目前願意交付信託額度越多之

受訪者，其對財產信託認知、財產信託感

覺、財產信託行動傾向的總分也越高。 

此外，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與「財

產信託認知」、「財產信託行動傾向」兩量

表呈顯著正相關，換言之，財產信託認知

及財產信託行動傾向總分越高，教育程度

也越高；而受訪者「有無子女」與「財產

信託行動傾向」亦呈顯著正相關，代表無

子女之受訪者，其財產信託行動傾向之總

分越高。 

整體而言，除「婚姻狀況」和「退休

後可自由使用之金額」與「財務濫用認

知」、「財產自主性認知」、「法律保障財產

認知」三分量表皆未達顯著相關外，其他

人口變項與財產信託接受度皆存在部分顯

著相關(表八)。 

表 8：受訪者人口變項與財產信託接受度之相關摘要表 

     財產信託接受度 

人口變項 
財產信託認知 財產信託感覺 財產信託行動傾向 

性       別 -.092 -.087 .023 

教 育 程 度 .142** .083 .107* 

婚 姻 狀 況 -.058 -.093 .071 

有 無 子 女 -.067 -.096 .126* 

退休後可自由 

使用之金額 
.033 .044 -.043 

目前願意交付 

信託之額度 
-.282*** -.333*** -.568*** 

*p＜.05  ***p＜.01 

 

(三)受訪者財產管理態度與財產信託接受

度有顯著相關  

由表九統計資料結果顯示除「財產信

託認知」、「財產信託行動傾向」二層面與

「財產自主性認知」未達顯著相關外，「財

產管理態度」與「財產信託接受度」進一

步發現，「財務濫用認知」、「財產自主性認

知」二層面與「財產信託接受度」三個分

量表間皆呈顯著正相關亦即受訪者在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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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認知、財產自主性認知之得分越高，

其財產信託認知、財產信託感覺及財產信

託行動傾向之得分也越高；唯在「法律保

障財產認知」層面上，與「財產信託接受

度」三層面皆呈負相關顯著，即受訪者在

法律保障財產認知之得分較低時，其財產

信託認知、財產信託感覺及財產信託行動

傾向之得分反而是越高的，此結果值得深

入探討與了解。 

表 9：財產管理態度與財產信託接受度之相關摘要表 

     財產信託接受度 

財產管理態度 
財產信託認知 財產信託感覺 財產信託行動傾向 

財務濫用認知 .366*** .327*** .339*** 

財產自主性認知 .124* .178*** -.072 

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404*** -.440*** -.307*** 

*p＜.05  ***p＜.001 

 

五、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度對財產

信託接受度影響之綜合分析 

嬰兒潮世代人口變項、財產管理態度

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上，整體而言，人

口變項及財產管理態度對財產信託接受度

皆有部分顯著相關。 

(一)人口變項與財產信託接受度迴歸分析 

由人口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之

迴歸分析表顯示，「教育程度」與「目前願

意交付信託之額度」影響受訪者財產信託

的接受度，且「目前願意交付信託之額度」

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之影響高於「教育

程度」該變項。 

在「教育程度」方面，相對於高中

（職），大學（專）及研究所以上畢業的受

訪者，其財產信託接受度較高；在「目前

願意交付信託之額度」方面，相對於不考

慮信託，目前所願交付信託之額度越多的

受訪者，財產信託接受度較高。整體而言，

「教育程度」與「目前願意交付信託之額

度」為影響財產信託接受度之重要因素，

教育程度越高及目前願意交付信託之額度

越多之受訪者，其財產信託接受度越高（表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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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人口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之迴歸分析 

 財 產 信 託 接 受 度 

變 項 名 稱 B（S.E.） 

性 別 

  男性（對照組） 

  女性 

 

 

-1.03(.784) 

 

 

 

 

 

 

 

 

 

 

 

-1.018(.659 

教育程度 

  高中(職)（對照組） 

  大學(專) 

  研究所以上 

 

 

 

 3.527(1.414)* 

4.578(1.600)** 

 

 

 

 

 

 

 

 

2.740(1.189)* 

2.794(1.346)* 

子女有無 

  有子女（對照組） 

  無子女 

  
 

 

.400(.801) 

 

 

 

 

 

-.912(.686) 

目前願交付信託之額度 

  不考慮信託（對照組） 

  全部信託 

  1/2財產交付信託 

  1/3財產交付信託 

  1/4財產交付信託 

  其 他 

   

 

 

15.993(2.597)*** 

11.532(.905)*** 

9.592(.928)*** 

6.530(1.103)*** 

5.626(1.736)*** 

 

 

15.843(2.588)*** 

11.545(.910)*** 

9.730(.941)*** 

6.634(1.105)*** 

6.080(1.731)*** 

Constant  B值 63.13(.622)*** 59.033(1.344)*** 62.346(.466)*** 54.507(.725)*** 52.847(1.294)*** 

2
R  .002 .021 .001 .323 .348 

N  384 384 384 384 384 

*p＜.05  **p＜.05  ***p＜.005 

 

(二)財產管理態度與財產信託接受度迴歸

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財務濫用認知」與「法

律保障財產認知」影響受訪者財產信託的

接受度，且「財務濫用認知」對財產信託

接受度之影響高於「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在「財務濫用認知」層面，研究結果顯示

其對財產信託接受度有顯著正向影響，代

表受訪者財務濫用認知分數越高，對財產

信託的接受度也愈高；在「法律保障財產

認知」層面，研究結果顯示其對財產信託

接受度有負向影響，代表受訪者法律保障

財產認知分數越高，對財產信託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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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較低。 

換言之，「財務濫用認知」與「法律保

障財產認知」為影響財產信託接受度之重

要因素，財務濫用認知分數越高及法律保

障財產認知分數越低之受訪者，其財產信

託接受度之越高（表十一）。 

表 11：財產管理態度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之迴歸分析 

 財 產 信 託 接 受 度 

變 項 名 稱 B（S.E.） 

財務濫用認知 .975(.050)***   .665(.084)*** 

財產自主性認知  .093(.095)  -.018(.081) 

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887(.092)*** -.771(.089)*** 

Constant B 值 36.549(2.960)*** 60.650(1.898)*** 75.341(1.379)*** 52.321(3.888)*** 

2
R  .169 .003 .195 .311 

N  384 384 384 384 

***p＜.005 

 

(三)人口變項與財產管理態度影響財產信

託接受度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人口變項」對財

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上，模型二投入「教育

程度」及模型四投入「目前願意交付信託

之額度」後，解釋力分別增加 2.5%及

32.1%，代表兩變項皆影響受訪者對財產信

託的接受度，尤以「目前願意交付信託之

額度」影響最為顯著；然依序投入「財務

濫用認知」、「財產自主性認知」、「法律保

障財產認知」三個中介變項後，解釋力從

34.8%，大幅增加至 52.4%，且「教育程度」

對財產信託接受度之影響不再顯著，研究

結果顯示，除「目前願意交付信託之額度」

人口變項外，中介變項對財產信託接受度

的影響高於人口變項(表十二)。 

表 12：人口變項與財產管理態度對財產信託接受度影響之迴歸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變 項 名 稱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B（S.E.） 

性 別 

  男性（對照組） 

  女性 

 

 

-1.03(.784) 

 

 

-.143(.778) 

 

 

-1.196(.793) 

 

 

-1.018(.659) 

 

 

-.1.036(.623) 

 

 

-.789(.628) 

 

 

-.705(.574) 

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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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職)（對照組） 

  大學(專) 

  研究所以上 

 

3.597(1.412)* 

4.692(1.559)** 

 

3.516(1.143)* 

4.614(1.617)** 

 

2.740(1.189)* 

2.794(1.346)* 

 

1.004(1.153) 

1.087(1.297) 

 

1.098(1.147) 

1.192 (1.290) 

 

1.360(1.047) 

1.358(1.178) 

子女有無 

  有子女（對照組） 

  無子女 

  
 

 

.283(.820) 

 

 

-.912(.686) 

 

 

-.891(.649) 

 

 

-.821(.646) 

 

 

-.267(.593) 

目前願交付信託之額度 

  不考慮信託（對照組）

  全部信託 

  1/2財產信託 

  1/3財產信託 

  1/4財產信託 

  其 他 

   

 

 

15.843(2.588)*** 

11.545(.910)*** 

9.730(.941)*** 

6.634(1.105)*** 

6.080(1.731)*** 

 

 

13.863(2.464)*** 

10.317 (.879)*** 

8.719(.902)*** 

6.301(1.046)*** 

5.346(1.640)** 

 

 

13.955(2.450)*** 

10.451(.876)*** 

8.630(.898)*** 

6.347(1.040)*** 

5.218(1.631)** 

 

 

12.807(2.240)*** 

9.597(.805)*** 

7.730(.826)*** 

5.370(.956)*** 

4.119(1.494)** 

財務濫用認知     .545(.081)*** .553(.080)*** .422(.074)*** 

財產自主性認知      .174(.075)* .040(.070) 

法律保障財產認知       -.664(.076)*** 

Constant  B值 63.13(.622)*** 59.681(1.413)*** 59.692(1.415)*** 52.847(1.294)*** 37.451(2.589)*** 33.485(3.088)*** 49.646(3.375)*** 
2

R  .002 .027 .027 .348 .419 .427 .524 

N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p＜.05  **p＜.05  ***p＜.005 

 

伍、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分析結果，擬就個人、政府

部門及信託業者三方面提出以下建議，俾

使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後，財務方面有一

適當完善之規劃、管理，得以保障老後經

濟安全。 

一、個人方面 

(一)財產儘早規劃 

有七成受訪者對於財產信託理財方式

表示贊同，然在發放問卷過程，及問卷最

後一題「將來退休後，您對財產管理方式

有何建議？」開放式問答中，仍有許多人

反應目前沒想太多，對於財產之使用仍無

規劃，此理財態度會讓自身晚年經濟安全

遭受威脅，使得財產無法照自己的意思使

用。唯有趁自己身心健康時，儘早決定將

來財產的使用與分配，才能保障生活最大

之安全。 

(二)以部分信託方式理財 

觀念的改變需要時間，雖有越來越多

人體認養兒未必能防老，但就此願意將全

部或大部份財產交付信託實屬不易，故許

多人仍會將財產留給子女或親人。然我國

法律保障財產制度設計未臻完善，老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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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虐待案件亦層出不窮，所以自己須設法

保障晚年經濟安全；財產信託確實為一完

善理財制度，若仍不習慣將錢財委託專人

代管，建議可採取部份財產投資、部份留

給子女、部分交付信託之分攤風險方式理

財，防止有心人士或不肖子女的覬覦，致

使多年來的積蓄一夕化為烏有。 

二、社福、社政方面 

(一)政府應多加宣導財產信託的內容 

傳統老人不太願意將財產交付信託，

非常重視錢財留在身邊的感覺，即使普遍

受過高等教育之嬰兒潮世代，部分亦存在

此種傳統理財觀念，並認為子女是當然繼

承人，不願將錢財交由 “陌生人” 管理。

這是因為多數人對信託的知識與了解不

足，誤解信託的意義，因此政府機關需致

力於政策之充分宣導及教育推廣，使民眾

了解何謂信託及其內容，以建立 “委託人” 

之觀念，教導國人在身心狀況健康時規劃

財產，以保障退休後之經濟生活，逐漸改

變國人傳統理財觀念。 

(二)增加財產交付信託之誘因  

雖嬰兒潮世代對財產信託具一定了解

程度，但不代表願意就此將財產交付信

託，其原因可能為在一個世代時間內，觀

念未能全部改變，仍舊保有上一代理財

觀，故在政策推行者（信託業者、社政主

管機關或社福團體機構）立場上，可規劃

財產交付信託之誘因，如降低信託金額之

門檻、或以補貼方式協助經濟弱勢老人支

付必要的信託手續費，提高國人將財產交

付信託之意願。 

(三)建立保障失智、失能者之財產信託制

度 

多數人對於現今保障財產法令之認知

明顯不足，一旦未能在身心狀況健康時預

先做好財產規劃，待老年後行動不便，或

有失智、失能及不肖子女覬覦財產..等問題

時，晚年經濟安全勢必受到威脅。而國內

對於保障失智、失能者財產制度設計，不

論「民法禁治產制度」、「新修訂老人福利

法」、「精神衛生法」或「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皆未完善。 

曾建議將失智、失能老人財產強制信

託，然立法強制老人財產信託，是否與民

眾財產繼承權發生衝突問題有待釐清，故

在保障失智、失能者財產方面，可效法之

英國「持續性代理授權與法」制度，於本

人具備意思能力時必須”強制”選擇一位代

理人，並由保護法院認定通過，一旦當事

人無行為能力時，對意思能力無須經過嚴

格認定，代理人便可馬上代替處分與財產

有關之事務，如此可解決我國對於認定失

智、失能者時間冗長之缺失（禁治產宣告

制度），此外，若代理人有能力未及之處，

保護法院可主動另選代理人，可謂雙重保

障，此種充分尊重當事人具意識能力所為

之自主性制度，頗值得我國保障失智、失

能者財產信託制度之規劃，亦可降低國人

因法律認知不足而產生經濟上的危害。 

三、信託業者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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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訂「社會福祉信託專章」 

信託法為規範信託行為之基本母法，

而信託業法則約束信託業者之行為，但兩

法現行內容條文中，目前仍欠缺對於特殊

族群的相關規定，建議可參考老人福利法

之「財產信託專章」，於信託法中增訂「社

會福祉信託專章」，針對特定標的團體，訂

定有關信託規範之法令，以確保特殊族群

委託人最大利益。 

(二)設計高齡者專屬信託商品 

研究結果顯示教育程度高、離婚與無

子女之受訪者，對於財產管理態度與財產

信託的接受度較高，因此信託業者可針對

特定高齡族群設計專屬商品，以提高其財

產交付信託之意願。 

(三)推行短期信託 

由過去研究及本研究可知，多數人仍

保有傳統理財觀念，即便教育程度較高的

公務人員，仍有三成受訪者表示”不會考慮

信託”，因此在推動財產信託之際，建議可

先仿效美國「一般授權書」之短期處分財

產方式，以培養國人將財產交由他人代為

管理之習慣。 

在老年人口持續成長，家庭、社會與

環境方面的急劇變遷，老人遭遇嚴重或潛

在的經濟危險相對增加的我國，個人財產

信託制度確有其建立之必要性。務使即將

進入老年的嬰兒潮世代，有充分之準備，

使財務被濫用的可能性降至最低，在生命

週期的最後階段，能活的安全、舒適、尊

嚴。 

（本文作者：李瑞金現為靜宜大學青兒少

福利學系暨社會福利碩士班副教授，洪國

程現為靜宜大學青兒少福利學系暨社會福

利碩士班研究生。） 

�註 釋 

註 1：「嬰兒潮」一詞於七○年代首先被用來描述美國史上最龐大之生育率暴增期，嬰兒

潮之發生屬全球性，非單一國家的獨特現象，多數研究界定嬰兒潮世代乃二次大

戰後 1946-1964年間出生之人。 

註 2：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新修正財產信託相關規範於第 83條：為使無能力管理財產

之身心障礙者財產權受到保障，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鼓

勵信託業者辦理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 

註 3：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項：精神疾病：指思考、情緒、知覺、認知、行為等精神

狀態表現異常，致其適應生活之功能發生障礙，需給予醫療及照顧之疾病；其範

圍包括精神病、精神官能症、酒癮、藥癮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精神疾病

，但不包括反社會人格違常者。 

註 4：我國民法禁治產宣告，係剝奪受禁治產人之權利，而非協助禁治產人參與社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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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為配合國際潮流，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民法於 97.05.23 三讀通過將「禁治

產宣告制度」改為「監護宣告」和「輔助宣告」兩級制，（監護宣告：對於因精神

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

之效果者；輔助宣告：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因相關法規不及修正，

且新修正法需自公布後 1 年 6 個月後才開始施行，故本研究以 97.05.23 前尚未修

正之「禁治產人宣告」制度為主要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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